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學生「行善銷過及功過相抵」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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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實施目的
    本校學生生活輔導以導正學生向善，自惕自勉，落實生活教育及教、訓、輔
三合一之目的。為鼓勵學生改過向善，凡違反校規，經坦承悔悟者，准按自我檢討、行善銷過、輔導考核、審核註銷之程序實施再教育。基此，從而改過向善，經輔導考核合格後給予註銷懲罰紀錄。

貳、行善銷過
一、受理對象
學生在校期間因故犯錯受警告處分以上之違規學生，經輔導及考核確有
悔悟並有持續改過向善之誠意者，皆可申請，惟因下列違規行為受懲罰者，
不得申請：
（一）考試作弊者。
（二）違反尊師重道相關規定者。
（三）記過以上處分再犯相同違規事項者。
（四）重大違規經獎懲委員會會議決議不得申請者。
二、實施方式
學生用於抵銷懲罰之銷過實施方式可為愛校服務，愛校服務原則於午休
期間實施，每次服務時間以30分鐘為原則，內容如下：
(1) 學校公共衛生清潔。
(2) 各處室公務或行政支援。
(3) 校內外各項活動支援。
(4) 校園美、綠化工作。
三、實施次數
愛校服務：
(1) 警告乙次：1次。
(2) 小過乙次：3次。
(3) 大過一次：9次。
四、行善銷過之申請及執行程序
（一）學生至學務處領取並填寫「行善銷過」申請表(如附件1)，經導師同意簽章後，始得開始執行行善銷過。
（二）實施愛校服務時間由學生先行預劃填寫，並由導師簽章同意學生預劃之時間後始可實施，以利導師掌握同學動向。
（三）學生於登記日完成銷過項目後，由導師、生輔組長(或學創教官)認證簽核，且每完成一次銷過項目後須由生輔組長輔導面談乙次。
（四）愛校服務、輔導面談次數達要求標準後，經導師、生輔組長(或學創教官)簽章同意認可該次輔導銷過考核，學生將考核表繳交生輔組彙整、簽核後註銷懲罰。
（五）學生須俟完成該次申請表之所有銷過程序後，方能再次填表提出申請。
五、銷過期間考核
申請行善銷過期間有下列情況者除不予註銷原懲罰外，並終止該次行善
銷過之申請，且已實施之愛校服務作廢，不予留用：
（一）導師、生輔組長(或學創教官)之一認為學生銷過期間表現不佳，無誠意自新者（原因填註於綜合考評欄）。
（二）輔導銷過期間再犯記過以上處分者。
六、權責區分
（一）導師
１.受理學生辦理「行善補過、註銷」之申請。
２.負責學生銷過期間行為輔導及記錄，並填註於申請表輔導綜合考評欄。３.學生愛校服務之執行及考核。
４.與學生家長及生輔組長(或學創教官)、輔導室保持密切之聯繫，
協同輔導。
(二)生輔組(組長及學創教官)
１.受理學生申請行善銷過愛校服務之登記。
２.學生愛校服務工作項目之協調執行及考核。
３.學生行善銷過各項資料之彙整簽核及註銷記錄之作業。
４.與學生家長及班級導師、輔導室保持密切之聯繫，協同輔導。
(三)學務主任
１.記過以上之審核。
２.指導全般作業之進行。
參、功過相抵
一、申請程序
（一）填寫『功過相抵註銷』申請表(如附件2)，經導師、生輔組長(或學創
教官)簽署同意後，陳上級簽核後辦理註銷。
（二）採等量之功(獎勵)抵等量之過(懲罰)實施之，本校依「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學習評量辦法」第二十三條辦理，如下表所示。(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第二十三條-獎懲項目、事由、程序、獎懲相抵及銷過之相關規定，由學校
定之。)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含國中部)等量功過相抵實施作法

	        獎勵         處分
	嘉獎乙次
	小功乙次
	大功乙次

	警告乙次
	功過相抵
	
	

	小過乙次
	
	功過相抵
	

	大過乙次
	
	
	功過相抵

	備註:嘉獎乙次可抵警告乙次(小功、大功以此類推)


（三）在學時間之功過均可相互折抵，亦即後功可抵前過，前功亦可抵後過。
二、不得相抵項目
凡符合不得申請行善銷過之條件者，不得提出功過相抵申請。

肆、本計畫經校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1-(行善銷過申請表)
	[bookmark: _Hlk200023329]屏東縣立來義高中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行善銷過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高中□國中  班級:     年     班    座號:      姓名:             
懲處事由:                  懲處種類: □大過   □小過   □警告   次
導師簽章:                  同意銷過: □學務處 □導師室 □其他         

	次數
	日期
	服務內容
	服務時間
	師長簽章

	
	
	
	
	

	
	
	
	
	

	
	
	
	
	

	
	
	
	
	

	
	
	
	
	

	
	
	
	
	

	
	
	
	
	

	
	
	
	
	

	
	
	
	
	

	
	
	
	
	

	
	
	
	
	

	
	
	
	
	

	備註:
1.警告乙次須執行愛校服務1次，每30分鐘登記乙格（次），小過及大過依此類推。
2.學生申請銷過，須經導師及生輔组長（或學創教官）同意後，始可實施行善銷過。
3.導師須於「銷過申請表」簽章同意，提出建議銷過執行處室，或由生輔組統一管理。
4.銷過期間又違犯小過以上處分時，取消此次銷過機會及紀錄，絕無異議。
5.愛校服務若態度不認真或是敷衍了事未完成工作，經執行師長查證屬實，則該次服務不予登記。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批示

	
	
	


	[bookmark: _Hlk200370175]屏東縣立來義高中  學年度第  學期學生功過相抵註銷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學號
	
	姓名
	

	獎勵項目
	嘉獎：
	事由
	
	獎懲日期
	

	
	小功:
	
	
	
	

	
	大功：
	
	
	
	

	懲罰項目
	警告：
	事由
	
	獎懲日期
	

	
	小過：
	
	
	
	

	
	大過：
	
	
	
	

	功過相抵
實施要點
	一、申請程序
（一）填寫『功過相抵註銷』申請表，經導師、生輔組長(或學創教官)簽署同意後，陳上級簽核後辦理註銷。
（二）採等量之功(獎勵)抵等量之過(懲罰)實施之，如下表所示:
	屏東縣立來義高中(含國中部)等量功過相抵實施作法

	        獎勵         處分
	嘉獎乙次
	小功乙次
	大功乙次

	警告乙次
	功過相抵
	
	

	小過乙次
	
	功過相抵
	

	大過乙次
	
	
	功過相抵

	備註:嘉獎乙次可抵警告乙次(小功、大功以此類推)


（三）在學期間之功過均可相互折抵，亦即後功可抵前過，前功亦可抵後過。
二、不得相抵項目
凡符合不得申請行善銷過之條件者，不得提出功過相抵申請。

	導師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批示

	
	
	
	


附件2-(功過相抵註銷申請表)
第2頁，第2頁

